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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Aircraft Owners and Pilots Association of

China，以下简称中国AOPA）提出、制定、发布、解释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大疆创新科

技有限公司、北京优云智翔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北方天途航空技术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北

京享飞就飞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柯玉宝、段志勇、王夏峥、郝琦、陈海霞、孟雅妮、梁文广、张力、

孙芳芳、郭知疑、汤海、王增宁、孙杰、杨江江、陈骏、陈晓琳 、朱林锐、杨铎 、王汉清、

杨苡、杜立新、戴长靖、狄文、何宁。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AOPA 0017-2021

III

引 言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中国无人机保有量近年来持续攀升，无人机数量的

增加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无人机驾驶员的驾驶水平和人员素质，将对整个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产生显著影响，

所以，系统化、科学化无人机驾驶员的安全操作能力评估，其社会意义十分重大，更是一个学员

成为合格驾驶员的重要关口，应通过科学技术保证考试评估的纪律性、严格性、公平性、公开性。

一套数字化，系统化的安全操作能力评估系统，逐渐成为无人机驾驶员考试必备的关键系统

和基础设施。

本标准是无人机驾驶员安全操作能力评估的基本依据，是所有自愿接受行业自律的投资和运

营人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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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安全操作能力评估系统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无人机安全操作能力评估系统的一般要求、功能、组成、指标、检测方法等进

行了规定。

本标准适用于无人机安全操作能力评估系统设计、开发，也可用于指导系统的应用、测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明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合格审定规则

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

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管理规定

民用无人机驾驶员合格审定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3.1

无人机（UAV）

是由控制站管理（包括远程操纵或自主飞行）的航空器。也称远程驾驶航空器（RPA: Remotely

Piloted Aircraft）。

3.2

无人机系统（UAS：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

也称远程驾驶航空器系统（RPAS： Remotely Piloted Aircraft Systems），是指由无人机、

相关的控制站、所需的指令与控制数据链路以及批准的型号设计规定的任何其他部件组成的系统。

3.3

无人机安全操作能力评估系统（UAV safe operation capability assessment system）

是指通过定位系统实现对考试项目的自动化评判，代替原来人工评判，并记录考试过程的无

人机飞行轨迹资料，提供考试过程回放等相关功能。无人机安全操作能力评估考试减少了人为因

素对考试过程的干扰，提高了考试的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

4 系统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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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数据不可篡改原则

考试无人机在考试过程中所实时采集的数据，包括飞行姿态数据和地理信息数据等，均应由

机载设备或飞机自身数据链路实时发送至 UOM 系统，数据传输及存储上采用了数据加密机制、在

数据的访问控制上增加权限限制，保护数据的隐私性，所有用户角色应只能查看与显示数据。

4.2 先进性原则

系统的设计应该具有技术先进性，所采用的理念、技术应当是业内领先的，并能代表未来的

发展方向；所采用的应用平台应当是被证明其先进性和有效的；紧跟网络化、集成化、智能化的

浪潮。

4.3 标准化原则

系统在互联互通、相互集成的时候，标准化显得越来越重要，以统一的监控平台互通协议为

基础的联网方式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趋势。目前国家、行业都在制定相关的标准，因此平台系统

在编码、传输、控制、存储等方面都优先考虑兼容标准。

4.4 安全性和稳定性原则

具备多级安全认证机制，支持完善的权限管理功能，支持平台对客户端软件、前端设备、平

台设备的安全接入与认证。系统具有高稳定性和可靠性，能够长期稳定运行，保证任何时候运行

稳定，应用功能可靠。

4.5 开放性原则

系统具备开发性和兼容性，可以兼容接入国内主流 RTK 基站差分数据或公共网络 RKT 服务，

系统提供标准开发接口，可以供第三方系统进行无缝集成接入。

5 系统设计标准

5.1 功能设计标准

5.1.1 系统组成

无人机安全操作能力评估系统需提供一整套从信息录入，监考，考试评估，成绩归档到设备

调试等一系列功能的完整系统，满足考官、考点、考生的需求，系统由以下部分组成：后台监管

系统，监考客户端，定位数据采集与传输单元，综合保障终端（气象数据采集与传输单元，身份

数据采集与考评监控单元）四大部分组成。

后台监管系统经鉴定后接入民航 UOM 系统，提供考试所需的各种信息管理，需至少包含考点、

机构、考试计划、考生、考试标准等基本的信息维护，以及提供必要的考试远程监控。

监考客户端提供提供考点工作人员现场踏勘，设备调试，设备监控等功能。

定位数据采集与传输单元是提供无人机定位数据及其发送数据的硬件设备，它可以是无人机

系统或者外挂的独立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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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保障终端提供气象数据，人证识别功能以及考试监控等功能。

5.1.2 数据传输

和考试状态下的实时飞行监控，为保证考试过程和考试结果的公正性，不同考场、不同考生，在

考试的判定过程和判定结果中，需遵循统一的运行规范和执行标准，基于以上原则，无人机考试

系统的采集数据存储与考试数据判定，均应借助云端部署的考试系统服务器，统一实现对考试过

程和考试结果的调度与运行。

云端部署的考试服务器可以将考试实时数据通过国内商业化的公共服务网络传递给任意一台

接入考试服务器的指定网络终端设备。一次搭建，随处运行。系统各端的关系图：

图 1 系统各端的关系图

5.1.3 评估标准动态更新

由于考试无人机在考试现场受当地风力影响较大，为保证考试过程与考试结果的公平性，考

试系统需具有现场气象环境采集的功能，对风力大小变化做出实时响应的调整能力，结合考试现

场不同等级的实时风力，调整为难度不同的考试执行标准，实时动态评判并给出考试结果。考试

标准可在管理后端进行配置，风力变化与考试等级变化的关系如下：

根据风速分为三个等级，0-4 米/秒为一级标准，4-8 米/秒为二级标准，8-12 米/秒为三级标

准，一级标准按照现有考试标准设置，随着风力标准的提升，相关的标准难度依次降低 15%左右。

标准的变化根据场地安放的气象数据采集与传输单元所提供的风速值自动完成，详见附表。

5.1.4 流程自动化

系统需满足以下流程的自动化：

——考生入场自动化，考生经过人脸或身份证识别通过后即可进入考试。

——考试场地、考试无人机和考生三者均采用自适应识别设计，由系统自主完成识别、绑定

与解绑操作，建立三者的关联性逻辑，支持全国范围内多考点、多考场同时进行能力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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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考试。

——考试科目的操作步骤提示采用自动化设计，在考试飞行过程期间，有相应的流程语音播

报，比如自旋科目开始提示、八字科目开始提示、考试失败进入下一次考试等。

5.1.5 数据保存

考试飞行轨迹数据和考试结果，可根据姓名、身份证号码、考试科目、考试时间等信息的快

速查询，所有考试数据可以无限期保存。

5.1.6 可以支持操作旋翼（多旋翼，直升机等）或固定翼（滑跑固定翼，垂起起降固定翼等）三

类机型的能力评估。

5.2 性能技术设计标准

——针对考试内容所涉及的精度识别能力需满足民航无人机驾驶员人员考试要求，系统具有

感知与评判包括无人机的姿态、位置、加速度等各类技术数据能力。

——采用低延时数据通信技术与通信数据的安全冗余设计。

—— 支持 5G\4G 及以下移动蜂窝数据网络，支持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网制式。

——同时支持 GPS/GLONASS/BeiDou 全球定位系统。

5.3 可靠性技术设计标准

——系统设计与运行的应满足可靠性使用条件包括温度、防水、防尘、湿度、防盐雾、防火、

防跌落、防震动等多项技术要求。

——系统上线运行前应满足严格的稳定试运行标准。

——支持在线固件更新与版本维护。

5.4 易用性技术设计标准

——适配市面上符合考试标准的考试用机，能够在两分钟内完成考试用机的安装与调试工作。

——当采用外挂式设备时，应采用电缆连接器防反插设计，有效管控人为操作可能产生的各

项安全使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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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视距内和超视距驾驶员考试标准随风力变化图表

等

级

风 速 （ 米 /

秒）

水平偏差

（米)

航向偏差

（°）
高度偏差（米）

飞行速度（米/

秒）
适用驾照等级

一

级
0-4 2 30 1 0.3-3 视距内和超视距

二

级
4-8 2.4 35 1.4 0.2-4 视距内和超视距

三

级
8-12 2.8 40 1.8 0.1-5 视距内和超视距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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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无人机飞行能力评估系统测试规范

B.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无人机飞行能力评估系统的组成、测试内容及要求。本规范适用于无人机飞行能

力评估系统设计、开发及测试。

B.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B.2.1 航向精度

是指组合航向测量数据与实际航向的均方根误差，排除随机误差，而且补偿了周围静态磁场的

影响，并且磁倾角不得大于 75°的情况下的数值。

B.2.2 速度精度

通过设备 GPS 和其他测量器件经过数据解算后获取的设备与相对垂直地面的地速与实际地速的

均方根误差值。

B.2.3 水平位置精度

以实际设备位置为中心 RMS 数据为半径画圆通过卫星定位或其他辅助定位手段计算出设备定位

经纬度数据打点，有 67%的点都可以落在圆内。

B.2.4 高度测量精度

经过 GPS 或其他辅助测量手段测量到设备的海拔高度数据，与设备实际的海拔高度数据的均方

根误差值。

B.2.5 加速度测量范围

指加速度测量设备在单个轴向上的两个方向所能测量出有效的加速度最大值。

B.2.6 实时评估数据向后台回传速率

指评估设备向后台传输评估数据的最小频率值。

B.2.7 数据回传延迟

指评估设备向评估后台传输数据，发出时间至服务器收到并响应处理后的时间差值。

B.2.8 系统启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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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系统上电时间至系统启动成功开始第一次联网的时间差值。

B.2.9 系统联网时间

指系统开始第一次联网时间至设备登录成功可以进行正常使用的时间差值。

B.3 功能设计测试要求

B.3.1 飞行考试流程

无人机飞行能力评估系统应实现自主化无人电子飞行考试流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功能：

B.3.1.1 考试时间段内，自动识别身份证并判断是否具备飞行实践考试资格；

B.3.1.2 每个考场应自动识别接入考试系统的考试飞机和考生；

B.3.1.3 支持多个考场同时无人考试。

B.3.2 RTK 基站差分数据接入能力

无人机飞行能力评估系统应支持考试无人机接入专用RTK基站差分数据或者公共网络RKT服务，

当设备无差分定位服务时不可用于考试。

B.3.3 评估标准配置

无人机飞行能力评估系统可通过后台配置自定义的评估标准，包括但不限于飞行器水平位置偏

差、垂直位置偏差、航线角度偏差、悬停漂移范围、飞行速度范围等。

B.3.4 评估标准调整

无人机飞行能力评估系统可通过考试场地气象采集设备反馈的风速，实时调整当时的正在执行

的评估标准。

B.3.5 数据存储及查看

无人机飞行能力评估系统应支持考试用机所采集数据通过云端部署的后台管理系统实时查看，

支持多台考试无人机实时查看数据快速切换，支持异地远程监考。考试数据可永久保存并支持数据

回放。

B.3.6 数据上传

无人机飞行能力评估系统应支持云端后台管理系统远程读取考试无人机上数据采集单元里的轨

迹数据。

B.4 性能技术设计测试要求

性能技术设计测试项目及要求见表 B.1。

表 B.1 性能技术设计测试项目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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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定义值

航向精度 精度误差小于 0.5 度

速度精度 精度误差小于 0.03 米/秒

水平位置精度 小于 5CM RMS

高度测量精度 小于 5CM

实时评估数据向后台回传速率 不小于 3Hz

数据回传延迟 不大于 200ms

系统启动时间 小于 30 秒

系统联网时间 小于 20 秒

供电电压 DC 9-60V

整机功耗 不高于 10W

全球定位系统支持 GPS/GLONASS/BeiDou 同时支持

通讯链路
支持5G/4G及以下移动蜂窝数据网络，支持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网制式

B.5 可靠性技术设计测试要求

可靠性技术设计测试项目及要求见表 2。

表 B.2 可靠性技术设计测试项目及要求

项目 定义值 备注

工作温度 环境 -10 至 50 摄氏度

存储温度 环境-20 至 80 摄氏度

防水防尘等级 IP33

工作湿度 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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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防盐雾防护等级

依照国家标准:GB/T2423.17-93 中型

盐雾试验标准(NSS)测试后设备无明

显功能异常

设备静电防护等级 接触式 4KV 非接触 8KV

防火等级 依照 GB/T5169.16 标准 阻燃板材

跌落防护等级 有包装情况：10 米跌落无影响

包装运输震动防护等级 5-500Hz 无影响 加速度 5G

系统无故障运行标准

系统平均无故障小时数不低于 2000

（待定）小时，评估数据准确数据无

异常。

支持软件在线更新

支持配套硬件的软件在线更新固件和

版本升级。（包含系统本身和相关的

配件设备等）

B.6 易用性设计测试要求

B.6.1 接口防反插

系统及配件设备对外接口应从结构上有防反插设计，且有准确标识。

B.6.2 RTK 天线及设备固定

在考试无人机上加载外接设备时，不应破坏原有考试无人机机身结构即可牢固固定，安装位置

可灵活调整。

B.6.3 设备拆装

考试用无人机可在 2 分钟内完对考试系统的设备安装与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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